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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电影管理条例》（2001年12月25日国务

院令第342号）第六章四十八条  国家建
立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，并采取其他优
惠措施，支持电影事业的发展。电影事业
发展专项资金缴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
规定履行缴纳义务。

1.受理阶段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

提交的申请材料；审查申请材
料；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；出具
受理单。
2.审查阶段责任：核定资金数额
。
3.决定阶段责任：查验符合要求
的；制作通知书。
4.送达阶段责任：送达通知书并
公开。
5.事后监管责任：核实无误后，
办理专项资金清算手续。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
履行的责任。

1.不按规定征收、上缴、使用或

者截留专项资金的；
2.扩大专项资金征收范围、提高
征收标准的；
3.越权批准减免专项资金的；
4.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
的；
5.不按规定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
印制票据的；
6.专项资金未纳入财政预算管
理，仍在预算外循环的；
7.不按规定比例上缴省级专项资
金的；
8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
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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